
露天食肆向來受一定程度的歡迎，惟若在人煙稠密
及空間狹窄的地區違例阻塞通道，隨時造成環境

衛生及噪音問題，更對附近居民帶來滋擾。不過，有責
任對違例行為採取規管及執法行動的食環署，卻未能遏
止或控制問題，被申訴專員主動調查後力數5大罪狀。

執法晚六收工 夜場無王管

據調查報告所得，食肆在政府土地上販賣熟食，與無
牌流動小販在行人路上擺賣小食同樣違法，元朗及荃灣更
是黑點所在。現時署方由衛生督察職系人員負責執法，但
受制於朝八時半晚六的工作時間，未能有效地打擊開夜場
的無牌小販，反觀同樣有執法權，但工時較長及具彈性的
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卻只提供支援及鮮有就「無牌擺
賣」提出檢控，被批未有善用前線執法力。

只重巡查檢控次數懶清場

申訴專員黎年昨在記者會上亦批評，食環署只重視巡
查及檢控次數，當中大部分控罪均為較輕的「阻街」
罪，面對屢次違規者未能展示清場決心。報告又發現，
當偷步營業及無牌食肆被檢控時，法庭一般罰款2,000
元至3,000元，但霸佔公地帶來的生意效益，足以抵銷
罰款，故違法的食肆經營者「罰款當交租」繼續經營。

現時食肆阻街罰款1,000元，無牌經營就罰2,000元至
3,000元，公署指其中一間食肆多次阻街及無牌經營，
食環署每月票控3次，大約每月罰5,000元。公署批評食
環署雖手握「撒手 」封閉令，卻從沒使用，結果執法
行動虛有其表，成效不彰令問題持續。

無積極處理霸街 地署挨批

報告再指出，由於食肆持牌人可就吊銷牌照提出上
訴，並利用冗長的上訴程序，及食環署暫緩執法的酌情
權延遲生效日期，繼續違例營業，去年更曾有個案歷時
336天才被駁回上訴，令吊銷牌照制度形同虛設；食環
署的發牌制度對持牌人要求過於寬鬆，反而暫准牌照的
「特訂發牌條件」適用範圍則過於狹窄，當中僅14天的
「觀察期」對防止食肆違規擴展更是成效不足。另外，
他又批評地政總署對規管食肆佔用政府土地責無旁貸，

可惜署方未有積極處理食肆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問題，其
管理責任與執法政策更是自相矛盾。
黎年表示，食環署的執法數字不能反映實況，儘管每

月擁大量票控及罰款數字亦「無意義」，認為署方未有
充分發揮前線執法力量，除非日後部門能找出新方向解
決問題，否則將難以改善現有情況。

食署：積極跟進嚴打違規

食環署發言人則表示，當局會積極跟進報告建議，包
括繼續執行切實可行措施，及考慮研究當中一些新建
議。發言人又指，將陸續推出更嚴厲措施，包括以現有
資源成立由衛生督察職系人員組成的特遣隊，專責打擊
黑點及按情況進行拘控及檢取生財工具行動；並同時更
嚴厲對付持續違規申請人及持牌人，及進一步收緊發
牌、吊銷及取消牌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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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署自廢絕招 縱容食肆霸街
從不封舖只票控不拘捕 助長慣犯「罰款當交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兆東）申訴專員公署就當局
對違例食肆執法不力，向食
環署及地政總署提出17項改
善建議，當中包括要求食環
署增撥人手，以多元化策略
處理違例問題，並對屢犯不
改的食肆採取重點掃蕩行
動，並研究將暫時吊銷或取
消牌照的上訴制度簡化為兩
層，及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
動。同時，建議地政總署研究以法定權力處理食肆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問題，及對屢犯者嚴加規管。
負責對違規食肆執法的食環署及地政總署，因被

批執法不力，申訴專員公署提出多達17項建議，希
望能改善現有擾民情況。建議中包括要求食環署研
究善用資源及相關法例，考慮設立由衛生督察及小
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組成的特遣隊，以多元化策略
處理食肆違例問題。

向傳媒「爆料」違規食肆

同時，食環署對屢犯不改的食肆，亦應採取重點
掃蕩行動，包括提升行動頻密度及採取拘捕與檢取
涉案物品行動，另對持續在處所範圍以外違例經營
的無牌食肆，採取如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及將其資
料透過傳媒向外公布等更嚴厲的執法行動，以便市
民能搜索有關食肆資料。再者，署方需研究修訂現
有法例，將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的三層上訴制度，
簡化為兩層，並在食肆持牌人等候上訴裁定期間，
只會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考慮暫緩執行，並考
慮擴大「特訂發牌條件」的適用範圍。
此外，針對地政總署的執法力度，公署建議署方

與律政司研究，如何能有效地以法定權力處理食肆
非法佔用官地問題，再視乎研究結果，對於持續違
規個案向食環署積極提供支援，及對屢次違規者嚴
加規管。

金山郊野公園裝鐵閘耗8年

倡17招加強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食肆肆無忌

憚佔地違例經營情況持續嚴重，其中元朗及荃

灣屬黑點。申訴專員批評食環署及地政總署執

法不力，令部分違例食肆屢犯不改，「罰款當

交租」，並力數食環署犯下5大罪狀，包括只管

「票控」卻不「拘捕」、擁有封閉令的「撒手 」

卻從不使用等；同時，又批評地政總署未能積

極跟進非法佔用官地問題，欠缺執法力度，故

向有關部門提出多項建議(見另稿)。食環署表

示，將陸續推出更嚴厲措施，包括成立特遣

隊，打擊持續違例擴展經營食肆，並收緊發

牌、吊銷及取消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姚寶）一幢
工廈的業主立案法
團於2005年開始，
向地政總署投訴有
人將單位違法經營
寵物殯儀服務，更
設有火爐焚化寵物
屍體及存放骨灰，
地政總署拖延8年無
處理，違規單位亦
由2個增加至7個，
直至申訴專員公署
介入才作出1個「釘
契」行動。公署批

評地政總署因循，拖延採取執法行動，手法過
於寬鬆，令問題延續8年，容易予人錯誤訊
息，以為不優先處理等於永不處理。

投訴屬實 申署介入始釘契

申訴專員公署未有披露涉事的工業大廈地
點，指地政總署過去8年來，多次收到包括由
食環署，環保署等部門轉介的投訴，指大廈內
多個單位，經營寵物殯儀服務，包括焚化寵物
遺體，及存放寵物骨灰等，違反土地契約條款

所訂的土地用途限制。當區地政處調查後，證
實投訴屬實，卻因循地將多宗個案列為，「不
屬須優先處理」的類別，只向有關單位業權人
發警告信了事，令違規情況持續之餘，違規單
位數目亦由最初2間增至7間。直至申訴專員公
署收到市民投訴，介入調查，地政總署才採取
行動，對其中1個單位釘契。

同類單位「蔓延」 2間變7間

申訴專員黎年批評，8年來涉嫌違規的單位
越來越多，但地政總署並無實質行動，容易予
人錯誤訊息，以為不優先處理等於永不處理，
容易令違規者以為署方永遠容許非法行為持
續，有關訊息非常不正確。高級調查主任季佩
萱表示，地政總署拖延採取實質行動，令到問
題持續達8年之久，其間地政總署多次接獲工
廈的同類投訴，亦沒有提升個案的優次，認為
地政總署的處事過於寬鬆，應責成各區地政
處，即使非優先處理個案亦應有行動時間表，
從速執法以儆效尤。
地政總署接納調查的結果及建議，同意處理

個案時可以更積極，並適時加大力度，但對於
遇到極度不合作的業權人時，行動無可避免會
被拖長，已要求各分區，處理同類個案時，採
取更迅速的執行契約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姚寶）申訴專員
公署接獲市民投訴，
指近年多次見到有車
輛駛入金山郊野公園
的禁區。公署調查後
發現，政府早在2003
年已同意在金山郊野
公園設置閘口，阻止
車輛進入，但就拖延
8年至2012年3月才完
成有關工程。公署批
評，漁護署及運輸署
無協調和溝通，互相
推卸責任，影響政府
形象。

文件延誤 改建「搞好耐」

有市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指金山郊野公
園內一路段的入口處設有交通限制標誌，禁止
車輛在公眾假期駛入，但卻經常有汽車進出，
且該處既沒有架設閘欄，亦沒有員工看守。申
訴專員調查後發現，多個政府部門（包括漁護
署、運輸署及路政署）曾在2003年底舉行會
議，決定在事涉路段入口裝設閘欄，並由漁護
署在公眾假期前後負責架設及收回該閘欄。雖
然路政署在2006年已完成閘口工程，但漁護署
指閘口位置有問題，令較長車輛車尾伸出公
路，形成潛在危險，其後又因文件延誤，令承

建商在2012年3月才完成有關閘口改建工程。

批漁署運署無協調互卸責

申訴專員公署高級調查主任莫靈欣批評，漁
護署處理違規行為態度消極，沒有做好保護
郊野公園的職能，亦浪費資源；而運輸署亦
沒有考慮臨時措施解決問題，署方亦因為內
部文件傳遞失誤，延誤審批承建商申請近1
年，公署指不能接受。申訴專員黎年稱，此事
再次顯示政府部門在處理跨部門問題時，只狹
隘地考慮各自的工作、沒有充分協調、欠缺承
擔，經多番折騰才能在事涉路段落實架設閘欄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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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最終在2012年3月才完成有關閘口改建工程。

■季佩萱批評地政總署

在處理工廈投訴問題上

因循。 梁祖彝攝

■黎年批評食環署

只重視巡查及檢控

次數。 梁祖彝 攝

食署5宗罪
■行事目標欠奉，重視巡查和檢

控數字，但又不拘捕不搜證

■沒使出撒手 —封閉令

■「違例記分制」的三層上訴制

度費時失事

■「特定發牌條件」的適用範圍

過於狹窄

■發牌制度對持牌人過於寬鬆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寶

食環署檢控數字
引用條例 成功檢控宗數 成功檢控宗數平均罰款 平均罰款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在圖則劃定範圍以外地方經營食肆」《食物業規例》第三十四C條 833宗 847宗 2,852元 2,743元

「經營無牌食肆」《食物業規例》第三十一(1)(b)條 381宗 521宗 4,437元 4,224元

「阻街」《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四A條 1,563宗 894宗 1,237元 1,287元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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